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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3年10月12日（星期四）下午15: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10月1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0月12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0月12
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山东省龙口市龙口经济开发区公司办公楼七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赫男主持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人，代表股份 40,628,2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5469％。
1、现场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8人，代表

股份40,628,2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5469％。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628,226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0.101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广东知恒（前
海）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40,627,1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627,1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

持股份的 99.8249％；反对 1,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5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知恒（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治理准则》《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知恒（前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2日

证券代码：002355 证券简称：兴民智通 公告编号：2023-088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业绩预告期间：2023年1月1日一2023年9月 30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2023年前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

本报告期（2023年1月-9月）

盈利：25,300万元–30,900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814% - 1016%

盈利：31,000万元–36,60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626% - 721%

盈利：0.3077元/股–0.3759元/股

上年同期

盈利：2,768.17万元

亏损：5,893.66万元

盈利：0.0337元/股

2.2023年第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

2023年7月-9月

盈利：11,400万元–17,00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17% - 275%

盈利：11,300万元–16,90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12%- 268%

盈利：0.1387元/股–0.2068元/股

上年同期

亏损：9,730.37万元

亏损：10,048.25万元

亏损：0.1184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本报告期公司经营业绩同向上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长 626%～721%。主要原因为燃煤价格同比下降，电价电量同比上
升。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814%～1016%。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同比增长幅度高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
增长幅度，主要因为上年扣除所得税后应归属于母公司的非经营性损益 8,
343.95万元，主要包含出售房地产板块业务股权影响 7,218.38万元，今年未发
生；本年预计扣除所得税后应归属于母公司的非经营性损益-5,600万元，主要
为法院已对公司子公司广州恒运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与深电能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涉及购售电合同纠纷一案作出二审判决，要求公司子公司广州恒运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承担赔款 8,422.03万元，影响本期归属于母公司的非经营性损益-6,
316.52万元。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仅为初步估算，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23 年三季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000531 证券简称：穗恒运 A 公告编号：2023-057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9月
15日和2023年10月9日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2023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
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9月 16日和
2023年10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分别披露的《无锡市
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
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9）和《无锡市德科立光电
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
064）。

近日，公司已完成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并取得了无锡市行政审批局换发
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37186955428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桂桑
注册资本：10074.4021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0年01月31日
住所：无锡市新区科技产业园93号-C地块
经营范围：光电子产品、光纤放大器、光模块、子系统、光器件、高速光电收

发芯片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制造、销售；通讯、数据中心系统集成及工程承
包，并提供测试及技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
务；自有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一般项目：移动通信设备制造；移动通信设备销售；光通信设备销售；光通信
设备制造；卫星移动通信终端制造；卫星移动通信终端销售；5G通信技术服务；
电池销售；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688205 证券简称：德科立 公告编号：2023-065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9月20日召
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以2023年9月20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授
予条件的 4名激励对象授予 43.002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人民币 8.23
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2023年9月25日止，公司实际收到4名激励对象以货币资金缴纳的限
制性股票认购款合计人民币 3,539,064.60元。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于2023年10月7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众会字（2023）第09218号）。

公司已就上述授予的 43.0020万股限制性股票，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登记。经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本次拟授予4名激励对象43.0020万股的限制

性股票，股份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将由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变更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变更前后，公司股本结构情况如下：
类别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合计

变更前股份数量
（股）

136,242,749

0

136,242,749

本次股份变动数量
（股）

-430,020

430,020

0

变更后股份数量
（股）

135,812,729

430,020

136,242,749

后续，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本次激励计划4名激励对象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登记工作，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603037 证券简称：凯众股份 公告编号：2023-058

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性质变更
暨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增加提案的情况，也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事项。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23年10月12日在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东区13

号楼广联达信息大厦101会议室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 10月 12日 9:15一 9:25，9:30一 11:30和 13:00一 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0月12日
9:15-15:00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袁正刚先生主
持。

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总体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304人，代表股份

868,274,6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4281%。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
股东（或股东代表）27人，代表股份543,212,7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800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表）277人，代表股份325,061,92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278%。

中小股东出席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或股
东代表）共 299 人，代表股份 524,253,94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655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 791,777,5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1898％；反对 76,

497,0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810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447,756,84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4084％；反对

76,497,0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5916％；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 791,777,5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1898％；反对 76,

497,0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810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447,756,84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4084％；反对

76,497,0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5916％；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同意 791,777,5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1898％；反对 76,

497,0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810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447,756,84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4084％；反对

76,497,0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5916％；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李志勇律师、张龙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410 证券简称：广联达 公告编号：2023-061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召开方式：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

市公司”）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2.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3年10月12日15:00。
3.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 10月 1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 10月 12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10 月 12 日 9:15 至
2023年10月1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开的地点：北京礼士智选假日酒店会议室（地址：北京东城区礼士
胡同18号）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6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召开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董事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
权。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粘建军先生
7.公司分别于 2023年 9月 27日及 2023年 10月 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
召开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关于召开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提示性公告》。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1,431,825,778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76.875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419,109,737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76.193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8 人，代表股份 12,716,04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0.682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0人，代表股份 13,916,141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0.74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1,200,100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0.064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8人，代表股份 12,716,04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0.6827％。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29,459,3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47%；反对 2,

36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5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549,74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9953%；反对 2,

366,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0047%；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29,459,3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47%；反对 2,

36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5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549,74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9953%；反对 2,

366,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0047%；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薛祯、常远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及做
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000537 证券简称：广宇发展 公告编号：2023-075

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0337 证券简称：美克家居 编号：临2023-068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美克数创（赣州）家居智造有限公司（以下称“美克数

创”）；
●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美克数

创 1,000万元人民币贷款业务提供担保，累计为其提供担保余额为 44,000万元
人民币；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公司无对外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美克数创 1,000万元人民币贷款业务提供担保，担保期

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二）决策程序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2023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月 14日、1月 31日在《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美克数创
注册地址：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龙岭家具产业园三期
注册资本：18,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许海
经营范围：家居、家具、家具智能设备制造、销售及网络销售；木材、家具备

料加工、生产、销售及网络销售；家具设计；家具展示；家具维修；家具品牌运营
等。

美克数创成立于2020年7月，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2022年12月31日，
该公司资产总额50,981.70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39,600.43万元人民币，其中流
动负债总额23,241.04万元人民币，银行贷款总额24,079.38万元人民币；净资产
11,381.28万元人民币；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6,185.81万元人民币，实现净利润-
594.03万元人民币（经审计）。截至2023年6月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56,004.53
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38,475.38万元人民币，其中流动负债总额20,281.14万元
人民币，银行贷款总额 32,142.24万元人民币；净资产 17,529.15万元人民币；
2023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12,772.36万元人民币，实现净利润147.88万元人民
币（未经审计）。

（二）截至目前，美克数创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银行签署保证合同，为美克数创 1,000万元人民币贷款业务提供担

保，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范围：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
2、担保金额：1,000万元人民币；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四、担保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事项，是依照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的决议并基于其业务发展、生产经营需求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而开展的
合理经营行为，有利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良性发展，可以降低资金成本，符合
公司整体利益。美克数创资信状况良好，为其提供担保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经营发展的需

要，有利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良性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有利于公司降低
资金成本。被担保方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

六、累计提供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80,

610.00万元，美元 1,320.00万元，按照央行中间价折算，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89,
645.00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45.59%，其中公司与全资（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金额为人民币95,935.00万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23.06%，无对外逾期
担保。

特此公告。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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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办理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日，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本

公司”）控股股东美克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美克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488,449,350股，其中已办理质押 334,305,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60%，占美
克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的68.44%）。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美克集团的通知，美克集团办理了部分股份质押
的事宜，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美克集团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是

本次质押股
数（股）

31,000,000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是 否
补 充
质押

否

质押起始日

2023- 10-
11

质押到期日

2024- 01-
16

质权人

建行乌鲁
木齐分行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6.35%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2.10%

质 押 融
资 资 金

用途

自身
经

营

2. 本次质押的股份不存在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
他保障用途等情况。

二、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美克集团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488,449,350

488,449,350

持 股 比
例（%）

33.01

33.01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303,305,500

303,305,500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334,305,500

334,305,5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68.44

68.44

占公司
总股本
比 例
（%）

22.60

22.60

已 质 押 股 份 情
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三、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美克集团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15,775万股，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为32.3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0.66%，对应融资余额为23,000万元人民
币；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31,181.05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63.84%，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1.07%，对应融资余额为45,080万元人民币。

美克集团资信情况良好，具有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未来上述股票质押期
限届满，美克集团将通过自筹资金、银行授信及盘活相关资产等多元化融资渠
道偿还到期股权质押融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其自筹资金来源主要包
括美克集团实现的经营性收入及其他收入等。

2.美克集团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
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美克集团办理的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

成本、持续经营能力等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美克集团办理的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日

常管理产生实质性影响。
（3）本次美克集团办理的质押事项，不存在被用作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特此公告。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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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同向上升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3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 52.47亿元到 66.78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47.94亿元到 62.25
亿元，同比增长1058.28%到1374.17%。

2.预计2023年前三季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49.46亿元到63.7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47.25亿元到61.56亿元，
同比增长2138.01%到2785.52%。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因淮浙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2022年同期追溯调

整前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7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26亿元；追溯调整后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4.53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21亿元。

（二）每股收益：0.03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主要是受益于煤炭价格下降，公司参控股煤电企业效益有所提升。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初步核算，尚未经注

册会计师审计，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情况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预沟通，公司
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0月13日

证券代码：600023 证券简称：浙能电力 公告编号：2023-036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及控股发电企业2023年
前三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统计，2023年 1-9月，
公司全资及控股发电企业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发电量12,077,990.91万千瓦时，

上网电量11,425,988.49万千瓦时，同比分别上升4.27%和4.38%。

公司电量上升的原因主要是浙江省全社会用电量增长。

2023年1-9月，公司全资及控股发电企业平均上网结算电价为0.438元/千
瓦时（不含税），同比上涨0.46%。

公司全资及控股发电企业2023年1-9月发电量及上网电量数据如下：
分类

火电

火电小计（万千瓦时）

分类

光伏发
电

光伏发电小计（万千瓦时）

分类

风力发
电

风力发电小计（万千瓦时）

合计（万千瓦时）

省份

浙江

安徽

新疆

宁夏

省份

浙江

安徽

内蒙古

省份

浙江

电厂名称

台州发电厂

萧山发电厂(天然气机组)

浙江浙能北仑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长兴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嘉华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嘉兴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温州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镇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镇海联合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镇海天然气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镇海燃气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常山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金华燃机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台州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乐清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兰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绍兴滨海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中煤舟山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台州临港热电有限公司

淮浙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凤台发电分公司

浙能新疆阿克苏热电有限公司

宁夏枣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电厂名称

浙江浙能嘉兴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温州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长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能乐清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中煤舟山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台州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北仑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兰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台州市台电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常山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绍兴滨海热力有限公司

淮浙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凤台发电分公司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电厂名称

浙江浙能嘉兴发电有限公司

发电量
（万千瓦时）

569,974.74

141,090.85

856,004.00

529,540.46

1,917,862.82

290,337.60

817,718.40

604,837.79

18,325.73

81,268.78

61,043.71

54,690.08

21,154.31

811,914.84

1,586,046.52

1,081,210.90

332,554.20

958,827.78

13,045.88

573,640.90

255,117.00

483,387.86

12,059,595.15

发电量
（万千瓦时）

2,686.32

666.86

1,504.23

138.91

1,161.44

2,857.47

769.55

287.44

1,632.48

1,031.42

325.26

425.81

495.06

1,430.55

2,054.33

17,467.13

发电量
（万千瓦时）

928.63

928.63

12,077,990.91

上网电量
（万千瓦时）

526,275.30

137,455.24

805,852.67

494,542.64

1,816,675.86

273,216.14

774,640.02

575,334.90

17,907.34

79,668.16

59,070.35

53,790.80

20,604.33

772,692.00

1,505,805.83

1,021,400.98

292,675.81

917,622.43

10,565.85

552,551.60

240,586.01

459,208.46

11,408,142.72

销售电量
（万千瓦时）

2,448.87

645.09

1,475.89

138.52

1,141.37

2,857.47

769.55

281.40

1,619.92

916.67

324.58

332.93

480.00

1,430.55

2,054.33

16,917.14

销售电量
（万千瓦时）

928.63

928.63

11,425,988.49

特此公告。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3日


